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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02 學年度第 4 次教學暨行政主管聯席座談會備忘錄 

壹、時間：10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10 分 

貳、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林紀慧副校長                                          記錄：高郁涵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報告事項 

陸、臨時報告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大陸短期研修生選課流程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目前本校大陸短期研修生選課流程如(附件 1 )。 

   二、 上述流程經 1011、1012、1021 等三學期執行，考量以下三因素擬以調整： 

    (一) 研修生入學前及開學第一週的選課登記沒有系統輔助，造成資料蒐集與後續 

        運用的費時。 

    (二) 研修生選課登記內容送請授課老師確認的流程與內容不夠完備。 

    (三) 開學第二週本校生與研修生加簽方式不同，易造成同學間的誤解。 

  三、 調整重點如下 

    (一) 研修生入學前的選課初選登記及開學第一週的選課登記階段，設計 google 

        雲端表單供短期研修生登錄加、退選課申請，表單格式如(附件 2、3、4、5)。  

    (二) 課務組蒐集表單資料編輯後(如附件 6、7)，傳請各系所轉知授課老師確認研修生的

選課資料及開課上限人數需否調整。 

    (三)開學第二週研修生加選方式比照本校生，加選申請(表格如附件 8)需經授課教師簽名，

加選科目選課人數未達網路得選課人數上限者，由課務組及時登錄；已達網路得選

課人數上限者，視老師加簽總人數(含在校生及研修生)判斷是否需再經抽籤過程決

定選上課名單。 

  四、 依據上述重點調整本校大陸短期研修生選課流程如(附件 9) 

  五、 草擬相關單位分工表如(附件 10)  

擬辦：本會議通過後，據以實施。 

決議：1.照案通過，請課務組再注意此修正案對研修生選課的問題能否適切解決。 

      2.請課務組製作有關大陸短期研修生選課之資料手冊，以供研修生及各系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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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大陸短期研修研究生選課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目前大陸短習研修生選課學分數上下限，原則上比照本校生辦理。 

二、本校學則第六十八條規定：研究生每學期所修習學分數之上下限由各所自訂 

之，但已修畢應修習之學分者，不受學分上下限之規範。 

三、102學年度第 1學期一名大陸短期研究生已修畢其原屬學校應修習之學分， 

    在本校只修 1門通識課。  

三、未來如有類似學生，是否比照本校學則規定，不受學分上下限之規範，得以 

不修課，提請討論。 

擬辦：本會議通過後據以實施。 

決議：本校大陸短期研修研究生，必須在校至少修習一門研究所課程。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大陸短期研修生通識課登記選課量，提請 討論。 

說明： 

  一、101第 1學期至今，大陸短期研修生對通識課，大致產生初選登記時登記很多門，但

是到開學加退選後再陸續退課的情形。 

  二、目前本校系依據短期研修生通識課初選登記量加開通識開課，避免無限制的通識課登

記造成開課量的錯誤判斷及本校生選課量受影響，建議選課登記期間(入學前的初選及

開學第一週的選課登記)，設定大陸短期研修生通識課登記選課量以 2門為限。  

決議： 同意大陸短期研修生通識課初選登記課量以2門為限，唯可告知研修生如欲加選課程，

可於第二階段加退選時經授課老師同意得以加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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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英文加強課程收費方式調整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實施辦法規定：未曾參加相當等級之外語能力 檢定   

者，於修習校內 0 學分 4 小時英文加強課程時，應逐學期繳交學分費(每 1 小

時以大學部 1 學分之收費標準收費)。 

二、前項費用，除已請准延緩繳費者外，逾期未繳費者，所選相關科目予以註銷， 並

停止其使用網路選修次一學期之課程。 

三、截至102學年度第1學期，前項收費方式為開學加退選確定後，由課務組提供選課

名單送註冊組，隨同第二階段繳費作業一起開立繳費單，通知同學繳費。 

四、上述繳費方式，產生以下情形： 

(一)接近三分之二同學，未按預定截止日繳費，需由註冊組、課務組、各學系屢屢以

電子郵件、電話、簡訊催繳。 

(二)最終不繳費同學佔第二階段全體未繳費同學的五分之四。 

五、為改善上述情形，擬調整英文加強課程收費方式如下： 

(一)每學期的選課初選前二週，通知預定於次學期選英文加強課程的同學檢附曾經

參加相當等級之外語能力檢定成績證明辦理免予繳費申請。 

(二) 以初選結果名單，由課務組篩選未提供參加相當等級之外語能力檢定成績證

明者，請註冊組將英文加強課程費用併入第一階段註冊費繳款單內。 

(三) 繳費截止日前，同學得補送成績證明至課務組，並由註冊組刪除英文加強課程

費用，重新開立註冊費繳款單。 

(四) 開學後加退選所產生的選課異動，處理方式如下： 

1、初選期間已選，加退選期間退選者，得於開學第四週前提供匯款帳戶資料至

課務組，並由課務組於開學第五週前統一辦理退費 

2、初選期間未選，加退選期間新增選者，維持目前處理方式，由課務組提供選

課名單送註冊組，隨同第二階段繳費作業一起開單，通知同學繳費。 

3、第二階段繳費單發出後才補送外語能力檢定成績證明者，維持目前作業

方式一律須由同學先行繳費，俟全體繳款作業完成後，由課務組申請

整批退費。 

擬辦：本會議通過後，於102學年度第2學期選課期程公告，並據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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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照案通過。 

      2.請課務組公告退費機制及日期，每學期規劃至少三次退費日期。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11:30) 

 

 


